
 

 

冀教学函〔2019〕10 号 

 

河北省教育厅 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

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核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状

况统计核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19〕22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工作。

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工作，提高对就业统

计工作重要性、严肃性、科学性认识，确保毕业生就业数据

统计真实、准确，如实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。 

二、强化责任落实，建立健全就业工作核查机制。各高

校要与院系签订就业统计工作承诺书，确保责任落实到位。

要定期组织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教育部

有关文件规定和签约、统计“四不准”工作要求，不断提高

就业工作人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。要按照规定认真审核本

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、劳动合同等就业证明材料，从源头杜

绝虚假就业等情况。省教育厅将对有关工作进行集中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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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监管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举报核查机制。

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对院系有关工作的有效监管，公布举报

电话或邮箱，畅通毕业生举报核查渠道，对学生举报的有关

问题，要及时核查、纠正、处理坚决查处任何形式的就业率

作假。 

省教育厅学生处联系人：孙召伟   苑晓莉     

电话：0311-66005131，66005130   

邮箱：jytxscjy@163.com 

 

附件：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 

状况统计核查工作的通知》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 

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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